
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4 月 23 日(二)中午 12：1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5 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允瓊教務長 紀錄：詹如意

出  席：許惠貞委員、劉淑如委員、張介仁委員、王修璇委員、賴軍維委員、

李欣運委員(吳宏達主任代)、林世斌委員、吳德豐委員、林大森委

員、董至聖委員、游依琳委員、蕭瑞民委員(曾綺貞小姐代)、裘家

寧委員、林威廷委員、陳正虎委員(伍姜燕小姐代)、吳宏達委員、

花國鋒委員、林連雄委員、須文宏委員、高建元委員、錢膺仁委員、

吳錫聰委員、夏至賢委員、林建堯委員、陳怡伶委員(王耀宗先生

代)、彭世興委員(吳德豐院長代)、蕭政華委員、吳汶涓委員、張松

年委員、卓信宏委員、鄭辰旋委員、徐明藤委員、徐煒欽委員。

請  假：林進榮委員、何武璋委員、謝哲隆委員、羅盛峰委員、黃朝曦委員、

董逸帆委員、林正峯委員、陳大智委員、賴裕順委員、陳志鈞委員、

張世航委員、劉翃宗委員、次郎哈尼委員

列  席：楊屹沛組長、楊秋萍組長、蔡惠雅組長、楊淑婷組長、官淑蕙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課務組) 
說 明：

一、 依 113.01.19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說明四，建議超

修學分數部份應明訂放寬修讀上限之學分數，故修正第三條。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提案二、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國際處)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2年 8月 11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2302101B號函所附「專

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與教育部 113 年 2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32200436H 號函所附「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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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實地查核之審查意見」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及僑

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第二至四點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13 年 3 月 29 日 國際事務處 112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

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外國學生及僑生修讀華語文課程實施要點」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經與國際事務處確認後，尚有 107 學年度入學之在校學生，爰本案緩

議。 
 
提案三、修訂本校「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文及管理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經管系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

過，復經本院 113 年 3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 修訂超修標準及修正文字。 
三、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略)。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提案四、修訂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研究生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人文及管理學院)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經管系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復

經本院 113 年 3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 經管系經營管理碩士班 R0912032 劉又銘同學原指導教授盧建霖老師

於 112 學年度離職至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任職，擬於 112 學年

度第二學期起異動該同學指導教授為（校內）陳志鈞老師與（校外）

盧建霖老師共同指導。 

班別 
研究生 

姓名 

主指導 

教授姓名 

擬聘校外共同指導教授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備註 

經營管理 

碩士班 
劉又銘 陳志鈞 盧建霖 

國立臺北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 

現任或

曾任助

理教授 

擬 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續辦聘請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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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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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說 明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

程學分限制： 
一、學期中：以不超過該學期

修習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為原則（大學部延畢生及

研究所學生不受此限），

其學分應與本校該學期

所修學分合併累計。在本

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數

仍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

數之限制。 
二、暑期：校際選課學分應與

本校暑修期間所修學分

合併累計。在本校與他校

修習學分總數仍應受暑

修限修學分數之限制。 
前項各款學分限制，若依學則

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

就學期間彈性修業者，學期中

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

之二分之一為原則，在本校與

他校修習學分總數，至多超修

至三十三學分為限；參加本校

與他校暑修，修習學分總數合

計最多不超過十二學分。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

程學分限制： 
一、學期中：以不超過該學期

修習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為原則（大學部延畢生及

研究所學生不受此限），

其學分應與本校該學期

所修學分合併累計。在本

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數

仍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

數之限制。 
二、暑期：校際選課學分應與

本校暑修期間所修學分

合併累計。在本校與他校

修習學分總數仍應受暑

修限修學分數之限制。 
前項各款學分限制，若依學則

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

就學期間彈性修業，擬超修學

分高於前開規定者，提出申請

並經系主任核可者，得不受此

限。 

依 113.01.19教育部臺教

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說明四，建議超修

學分數部份應明訂放寬

修讀上限之學分數，故

修正部份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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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92年 9月 2日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2年 11月 14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168260號函示：修訂第七條後同意備查 

               92年 12月 19 日 9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依據教育部同函示：通過修訂第七條條文 

96年 12月 28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 1月 2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08053 號函示：修訂第四、六條後同意備查 

97年 10月 17日 9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247227號函修正第二條後同意備查 

104年 3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7月 3 日教育部台教高（二）字第 1040090935號函修正第四條後同意備查 

108年 3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 10月 12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20130515 號函備查 

113年 4月 23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本校學則第
十八條暨本校選課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選讀他校開設課程之限制： 
一、學期中：以本校該學年未開設之科目為限；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或延修生，需重修或補修之必修科目，本校當學期未開課者，
得至外校選課。 

二、暑期：以本校暑修課程未開設之科目為限。 
前項各款限制，若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彈性
修業者，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時，不在此
限。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選修他校課程學分限制： 
一、學期中：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大學

部延畢生及研究所學生不受此限），其學分應與本校該學期所
修學分合併累計。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數仍應受每學期限
修學分數之限制。 

二、暑期：校際選課學分應與本校暑修期間所修學分合併累計。在
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數仍應受暑修限修學分數之限制。 

前項各款學分限制，若依學則第三十八條之二申請學士班就學期間
彈性修業者，學期中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原
則，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分總數，至多超修至三十三學分為限；參
加本校與他校暑修，修習學分總數合計最多不超過十二學分。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申請選讀他校開設之課程，應於該校規定選課日期二週
前，填妥「校際選課申請單」，並附雙方學校之該科目教學大綱，
經各相關系所主管核准（各系應自訂相關辦法，作為審核之依據）
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符合規定者，持該申請單向外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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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手續。校際選課程序完成後，請持該申請單影本返本校註冊課
務組存查建檔。未依規定申請者，其選讀課程不予採計。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選讀他校課程時，繳費應依他校規定辦理，且其上課時間
(含至上課地點往返時間 )不得與本校所選修科目時間衝堂。衝堂
之科目，均以零分計。 

第 六 條  他校學生申請選讀本校開設之課程，必須先徵得開課系、所之同
意。持原肄業學校發給之校際選課單，經原校核可簽章後，於本校
每學期加退選截止日期內，持該申請單向本校開課系所審核，再送
交教務處核定，並辦理選課、繳費手續。 

第 七 條  他校學生選讀本校課程時，其繳費以本校規定為準；經依規定辦理
選課後，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不得辦理退選、退費。 

第 八 條  跨校選讀時，其教務處於學期結束後，應將該選讀學生之成績送達
其原肄業學校，以辦理登記事宜。 

第 九 條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照選課學校有關規章辦理。 
第 十 條  本校學生依本校與國內合作學校簽訂協議至合作學校進行交換學習

者，其修習學分上下限及繳費規定由相關協議及辦法規範，得不適
用本辦法；他校學生依合作協議至本校進行交換學習者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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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學分制度及課程要求 
（一） (1)畢業前需修滿之最低學分數：

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少四十二學

分(不含碩士論文學分、專題討論

一及專題討論二)：其中工具必修

課程六學分，專業必修課程六學

分，專業選修課程學分為三十學

分(除外籍生外，班內選修至少十

五學分，系外選修不計入畢業學

分)。(2)完成論文撰寫且學位考

試及格。(3)專業能力檢定：就學

期間需至少公開發表研討會論

文或期刊論文一篇，該篇論文是

否符合其專業能力，授權其指導

教授審核。 
（二）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

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

分，欲超修者需依下表所列始得

加修。寒暑假上課之課程不計入

十二學分內。 
修習

時間 
修習學分數 

第一

學期 
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

分。 

第二

學期

起 

前一學期修課平均成績

為： 
1. 八十分以上者，得修

習至十四學分。 
2. 八十八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十五學分。 
3. 九十二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十八學分。 
4. 九十五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二十一學分。 
 
 
（三） 新生於加退選時，選課單應經系

四、學分制度及課程要求 
（一） (1)畢業前需修滿之最低學分數：

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少四十二學

分(不含碩士論文學分、專題討論

一及專題討論二)：其中工具必修

課程六學分，專業必修課程六學

分，專業選修課程學分為三十學

分(除外籍生外，班內選修至少十

五學分，系外選修不計入畢業學

分)。(2)完成論文撰寫且學位考

試及格。(3)專業能力檢定：就學

期間需至少公開發表研討會論

文或期刊論文一篇，該篇論文是

否符合其專業能力，授權其指導

教授審核。 
（二）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

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

分，欲超修者需依下表所列始得

加修。寒暑假上課之課程不計入

十二學分內。 
修習

時間 
修習學分數 

第一

學期 
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

分。 

第二

學期

起 

前一學期修課平均成績

為： 
1. 八十八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十五學分。 
2. 九十二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十八學分。 
3. 九十五分以上者，得

修習至二十一學分。 
 
 
 
 
（三） 新生於加退選時，選課單應經系

修訂超修

標準及修

正文字。 

附件二 

7



主任簽核；舊生則需先徵詢論文

指導教授意見，經論文指導教授

及系主任簽核後，始得辦理加退

選。 
（四）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習跨系或

跨校課程授權指導教授，並提請

系務會議以個案討論，跨校選課

辦法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所有在學研究生在學期間均須

參與「專題討論一」、「專題討

論二」課程所舉辦之專題演講活

動，特殊情況應經系務會議討

論。 
（六） 口試前應於「專題討論一」、「專

題討論二」課程中完成研究計畫

及論文全文之報告。 
（七） 本系碩士班均需先修統計學相

關科目，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另需

先修經濟學原理相關科目，並得

以下列任一方式抵免，抵免後始

得申請口試。 
     (1)大學部成績單該科成績及

格。 
     (2)通過本系舉辦之資格考試。 
     (3)在學期間至大學部補修並及

格(不計入畢業學分)。 

主任簽核；舊生則需先徵詢論文

指導教授意見，經論文指導教授

及系主任簽核後，始得辦理加退

選。 
（四）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習跨系或

跨校課程授權指導教授，並提請

系務會議以個案討論，跨校選課

辦法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所有在學研究生在學期間均須

參與「專題討論一」、「專題討

論二」課程所舉辦之專題演講活

動，特殊情況應經系務會議討

論。 
（六） 口試前應於「專題討論一」、「專

題討論二」課程中完成研究計畫

及論文全文之報告。 
（七） 本系碩士班均需先修統計學相

關科目，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另需

先修經濟學原理相關科目，並得

以下列任一方式抵免，抵免後始

得申請口試。 
     (1)大學部成績單該科成績及

格。 
     (2)通過本系舉辦之資格考試。 
     (3)在學期間至大學部補修並及

格(不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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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 
 

                   104 年 6 月 24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3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6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4 學年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2 月 17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4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9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5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年 12 月 12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5 學年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20 日本校 105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9 月 20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28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6 學年度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25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14 日本校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30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6 學年度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 月 30 日 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 年 9 月 13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4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7 學年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4 月 13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8 學年度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5 月 22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8 學年度第 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9 日 108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4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9 學年度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 月 7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09 學年度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2 月 22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9 學年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20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9 學年度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6 月 3 日 109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0 月 20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10 學年度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15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0 學年度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23 日 110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2 月 14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11 學年度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1 月 30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1 學年度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14 日 111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12 學年度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3 月 19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2 學年度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4 月 23 日 112 學年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法源依據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

（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規則」第一條之

一，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以下簡

稱本規章)」。 
 

二、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 

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

通過者，得進入本系碩士班修讀碩士學位。 
（二） 新生符合「國立宜蘭大學學則」規範中，不能按時入學情形者；應檢具有

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三） 研究生轉系、所應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並以乙次為限。其轉入資格由

本系相關會議另訂之。 

三、修業年限 
（一） 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研究生之修業年限得增加二年。 
（二） 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須經指導教授及本系系主任同意，並依「國立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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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則」與相關規定辦理。 
 
四、學分制度及課程要求 
（一） (1)畢業前需修滿之最低學分數：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少四十二學分(不含碩

士論文學分、專題討論一及專題討論二)：其中工具必修課程六學分，專

業必修課程六學分，專業選修課程學分為三十學分(除外籍生外，班內選

修至少十五學分，系外選修不計入畢業學分)。(2)完成論文撰寫且學位考

試及格。(3)專業能力檢定：就學期間需至少公開發表研討會論文或期刊

論文一篇，該篇論文是否符合其專業能力，授權其指導教授審核。 
（二）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分，欲超修者

需依下表所列始得加修。寒暑假上課之課程不計入十二學分內。 
修習時間 修習學分數 
第一學期 最多不得超過十二學分。 

第二學期起 

前一學期修課平均成績為： 
1. 八十分以上者，得修習至十四學分。 
2. 八十八分以上者，得修習至十五學分。 
3. 九十二分以上者，得修習至十八學分。 
4. 九十五分以上者，得修習至二十一學分。 

（三） 新生於加退選時，選課單應經系主任簽核；舊生則需先徵詢論文指導教授

意見，經論文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核後，始得辦理加退選。 
（四）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習跨系或跨校課程授權指導教授，並提請系務會議

以個案討論，跨校選課辦法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 所有在學研究生在學期間均須參與「專題討論一」、「專題討論二」課程

所舉辦之專題演講活動，特殊情況應經系務會議討論。 
（六） 口試前應於「專題討論一」、「專題討論二」課程中完成研究計畫及論文

全文之報告。 
（七） 本系碩士班均需先修統計學相關科目，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另需先修經濟

學原理相關科目，並得以下列任一方式抵免，抵免後始得申請口試。 
     (1)大學部成績單該科成績及格。 
     (2)通過本系舉辦之資格考試。 
     (3)在學期間至大學部補修並及格(不計入畢業學分)。 

 
五、論文指導 
（一）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曾於本系申請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錄取之同學外，

其餘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後、論文口試前二學期前選定論

文指導教授，提送系辦公室備核。經核定後，非有充份理由並經本系系務

會議通過，不得更換之。前述一貫修讀學生得於入學前選定指導老師。 
（二） 主指導教授應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三） 學生若因論文研究範圍涉及專業領域需共同指導，得由主指導教授另推

薦專長相符之兼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並經院系(所)務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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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會議審議核定後聘任之。 
（四）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六、學位考試之條件與程序 
研究生在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提出論文，得申請碩士學位

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並符合本系研究所畢業門檻者，由本校

授予碩士學位。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若提

出論文，經指導教授推薦，得提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

分數後授予碩士學位。本校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

舉行筆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為使研究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理認知與態度，研究生須完

成修讀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數位或實體的講習或課程，未完成之研

究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三）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至少應有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始得舉行口試。 
（四）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

集人。 
（五）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

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六） 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七） 口試委員因故未出席則視同棄權，不得於事後補行口試，並不得於審定書

簽名。 
（八） 學位考試通過後應於次學期註冊前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

並依國家圖書館規定將論文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繳交論文三冊（一冊

系所收藏，一冊本校圖書資訊館陳列，另一冊由圖書資訊館彙轉國家圖書

館典藏），本學期成績全部到齊者，於論文繳交及全文電子檔上傳後即可

辦理離校手續，離校手續完成後於規定時程發予學位證書。未修習畢業論

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辦妥離校手續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逾期未

繳交論文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

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

論，並依規定退學。 
 
七、附則 
（一） 本規章所訂內容，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學校有關規定辦理。 
（二） 本規章經系務、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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